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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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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人民币 

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协议签署时间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复星财务公司 2019.01 1,000.00 两年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2019.06 1,000.00 两年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2019.06 1,000.00 两年 

钢宝股份 南钢股份 广州银行 2019.06 25.27 两年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2019.06 500.00 两年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2019.06 1,500.00 两年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2019.06 1,000.00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农业银行 2019.05 3,785.00 两年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2019.06 500.00 两年 

南钢发展 南钢股份 江苏银行 2019.06 1,500.00 两年 

南钢国贸 南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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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钢发展 

注册资本：247,600 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卸甲甸；法定代表

人：黄一新；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材轧制（在存续公司的生产能力内生产经

营）；自产钢材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焦炭及其副产品生产；自产产品销

售；钢铁产业的投资和资产管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

钢铁技术开发服务；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安装；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计算机

系统服务；其他印刷品印刷、内部资料印刷；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南钢发展资产总额为 1,353,721.24 万元，负债

总额为 529,965.67 万元（贷款总额为 10,800 万元）；2019 年度，南钢发展实

现营业收入 361,441.56 万元，实现净利润 79,487.90 万元。（单体报表，下同） 

南钢发展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1.28%的股权。 

2、南钢国贸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288号3302、

3308室；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或技术除外）；机械设备、零

部件、仪器仪表、金属材料、焦化副产品、冶金炉料、耐火材料、建筑材料（不

含油漆）、冶金机电设备及材料、零部件销售；煤炭批发与零售；技术服务；废

旧物资回收、利用；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南钢国贸资产总额为513,566.84万元，负债总额为

329,036.45万元（贷款总额为218,526.99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76,664.83万元，实现净利润11,572.93万元。 

南钢国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钢发展的全资子公司。 

3、香港金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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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注册地址：ROOM 1201 88 GLOUCESTER ROAD 

WANCHAI HK。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技术发展咨询。 

截至 2019



 5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提供劳务服务；煤炭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钢宝股份资产总额为 75,139.06 万元，负债总额

为 46,407.29 万元（贷款总额为 1,000 万元）；2019 年度，钢宝股份实现营业

收入 408,029.96 万元，实现净利润 4,505.84 万元。 

钢宝股份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公司直接和间接共持有其 72.92%股权，

其中直接持有其 58.09%股权，南钢发展持有其 8.20%股权，南钢发展控股子公

司金恒科技持有其 6.63%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担保类

型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担保。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见“一、2019 年度担保执行情况”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表。 

四、董事会意见 

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9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该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

分的了解，该公司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

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对公司

2019 年度担保情况作专项说明如下： 

“1、报告期，公司未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

为 245,486.75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4.63%。 

3、公司现有对外担保均为向下属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向参

股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与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或由第三

方提供反担保。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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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